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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榆县生态环境监测站

监(检)测报告

受 检 单 位：通榆县鹏宇供热有限公司

监(检)测内容：锅炉废气

监(检)测性质：监督性监测

采样、收样日期： 2021年3月3日

监(检)测单位： 通榆县生态环境监测站

填  报  人：  _______________
审  核  人：  _______________

授权签字人：  _______________

报 告 日 期： 2021 年 3 月 3 日
报 告 说 明
1、委托单位首先应说明监测目的。凡是污染事故调查、仲裁、环保项目验收监(检)测在委托时必须加以说明，由我站按规范采样、监(检)测，否则，不能作为执法依据。
2、监督性监测：系按我国有关法规进行的指令性监测。
3、由委托单位送检的样品，本报告只对送检的样品负责。
4、本报告结果只对本次监(检)测有效。
5、本报告无授权签字人、审核人及监(检)测人签字无效。
6、本报告无“通榆县生态环境监测站”公章和“通榆县生态环境监测站监（检）测专用章”无效。

7、本报告涂改及复印后未重新加盖公章无效。
8、报告未经我站同意，不准用于广告宣传。
9、我站对监(检)测结果负责，如有异议，请于收到报告15日内向我站查询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    本机构通讯资料：

    通榆县生态环境监测站

地  址：通榆县生态大街与敬业路交汇处1888号
邮  编：137200

电  话：0436-4221002

传  真：0436-4221002

1、监测内容

我站受白城市生态环境局通榆县分局的委托，于2021年2月7日对通榆县鹏宇供热有限公司15吨燃煤锅炉所排放的大气污染物进行了采样监测。

2、监测项目

2.1锅炉大气污染物监测项目：烟气黑度、颗粒物浓度、二氧化硫浓度、氮氧化物浓度。

3、监测分析方法及方法来源
监测项目的监测方法、方法来源及使用仪器详见下表：

   3.1测试项目及分析方法：:

表1       监测方法及方法来源

	项目
	监测方法
	方法来源
	使用仪器

	颗粒物浓度
	锅炉烟尘测试方法
	GB/T5468-1991
	微电脑烟尘浓度测试仪TH880F

	烟气黑度
	固定污染源排放烟气黑度的测定林格曼黑度图法
	HJ/T398-2007
	QT-203A林格曼黑度测试仪

	二氧化硫
	固定污染源排气中二氧化硫的测定定电位电解法
	HJ/T57-2017
	微电脑烟尘浓度测试仪TH880F

	氮氧化物
	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的测定  定电位电解法
	HJ693-2014
	微电脑烟尘浓度测试仪TH880F




4、监测结果

 4.1锅炉废气监测结果及评价 
表4      15吨  燃  煤  锅  炉  监  测  结  果  表

	测试项目
	单位
	测定值
	标准值
	备注

	林格曼黑度
	级
	＜1
	1
	达标

	颗粒物实测浓度
	mg/m3
	19
	/
	/

	颗粒物折算浓度
	mg/m3
	35
	80
	达标

	SO2实测浓度
	mg/m3
	151
	/
	/

	SO2折算浓度
	mg/m3
	278
	400
	达标

	NOX实测浓度
	mg/m3
	140
	/
	/

	NOX折算浓度
	mg/m3
	258
	400
	达标

	含氧量
	%
	14.5
	/
	/

	标态干烟气流量
	Nm3/h
	15614
	/
	/


5、监测质量保证

5.1 监测期间质量保证措施按照《空气和废气质量保证手册》的要求进行。

5.2建设项目工况达到额定负荷的75%以上条件下进行监测采样。

5.3监测分析人员均持证上岗，所用仪器设备均经过计量部门检定合格，并在有效期内。

5.4监测报告严格按实行三级审核制度,经分析人员间互校、室主任审核，最后由技术负责人审定。

 6、结论：

根据《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标准》GB13271-2014的规定，该单位15吨燃煤锅炉所排放的烟气林格曼黑度级、颗粒物、二氧化硫、氮氧化物均低于该标准表1中的标准限值。

 通榆县生态环境监测站

2021年3月3日
